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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

鄂尔泰奏折中所见的有关滇南“凶猓”、

广西“贼蛮”的治理

张　姗
（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

摘要：雍正时期，鄂尔泰近六年的西南管理使得清王朝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得以加强与深入，其直接

治理的少数民族对象除了土司首领外，还有普通民众。其中，鄂尔泰奏折中所见的有关滇南“凶猓”、广西

“贼蛮”的治理即是一例。此外，鄂尔泰对少数民族民众的治理与对土司的治理同时进行，并且存有差异又

互相影响。同时，鄂尔泰奏折中对西南少数民族的描述直接影响了雍正帝的民族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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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由于地处边疆、交通不便、地形复杂、民族种类

纷杂等众多原因，清代以前，历朝对于中国西南地区

多采取相对宽松的间接管理政策；即便清朝初期，为

了减少统一西南的阻力，仍继续沿用明代的土司制

度；直至雍正时期，清王朝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势

力才得以逐渐深入。论及雍正时期的西南治理，不

可不提的便是重臣鄂尔泰①。鄂尔泰于雍正四年

（１７２６年）正月抵滇，至雍正九年（１７３１年）十月离
滇，历任云南巡抚管云贵总督事务，云贵总督，云南、

贵州、广西三省总督，治理西南三省近六年，纵览期

间其上书的奏折，其治理对象主要为当地的少数民

族，既包括以土司为代表的少数民族首领，也包括力

量相对分散的普通少数民族民众。

雍正八年（１７３０年）十二月十七日鄂尔泰在奏



折中称：“查云贵川广汉少民稀，在川为蛮，在云贵

为苗、为猓，在广为口、为?趏、为笹狼，虽种类甚繁，

强弱不一，而暴虐凶顽，天生天性……其东川各寨，

有苗子乾猡二种，旧属驯良，不应惊扰……”［１］由此

可以看出，雍正时期西南民族种类不一，各民族的势

力强弱以及对中央统治的态度也不尽相同。其实，

当时西南少数民族的发展程度也有很大差异，即便

同一民族也常常有“生（黑）”“熟（白）”之分，如

“生苗”和“熟苗”、“生?”和“熟?”等。关于“生”、

“熟”的判定标准，不同文献的描述也不一样，“有无

土司管辖”为其中被普遍接受的依据之一———“苗

有土司者为‘熟苗’，无管者为‘生苗’”［２］。对于土

司统治的地区，鄂尔泰无需与少数民族民众直接打

交道，只需让土司归顺并代为传达朝廷旨意，或将闹

事土司改土归流直接实行流官统治即可；但对于没

有土司统治的地区，鄂尔泰则需要直接管理未被纳

入过朝廷统治的少数民族民众，也就是文献中所出

现的“生蛮”。虽然其中也不乏“驯良之种”，但大部

分“生蛮”对于纳入王朝直接的管理体制是不适应

的，因此双方冲突不可避免。同时，除“生蛮”外，也

有一些土司管辖区域内的少数民族，因为土司力量

较小无力统治，所以长期没有被纳入地方统治体系

之中，多与官府相对抗。

“生蛮”种类繁多，分布地区广泛，因其在贵州

分布最为集中且势力最大，所以反抗最为激烈。贵

州“生苗”往往是这一时期“生蛮”的代名词，鄂尔泰

对于这一部分少数民族的治理最花力气，相关的研

究成果相对较多①。阅读鄂尔泰奏折，笔者发现除

“贵州生苗”外，被其直接打击治理的少数民族民众

还有滇南“凶猓”、广西“贼蛮”②等，只是由于他们力

量较小，奏折中的笔墨也不多，因此在以往关于鄂尔

泰西南治理的研究中多被忽略。笔者将根据鄂尔泰

记载内容，试图通过还原其对所谓滇南“凶猓”、广

西“贼蛮”的进剿过程，更加全面地展现鄂尔泰对少

数民族的认识与对策。

二、鄂尔泰对所谓滇南“凶猓”的剿抚

自古云南少数民族的种类分支就繁杂不一，根

据鄂尔泰主持编纂的《云南通志》记载，主要有以下

类别：白人、爨蛮、白猡猡、黑猡猡、撒弥猡猡、妙猡

猡、阿者猡猡、干猡猡、鲁屋猡猡、撒完猡猡、海猡猡、

阿蝎猓猡、葛猓猡、罗婺、摩察、夷、猡黑、朴喇、普

特、窝泥、糯比、黑踑、拇鸡、麽些、力些、土人、土獠、

怒人、扯苏、山苏、侬人、沙人、蒲人、古宗、西番、峨

昌、缥人、哈喇、缅人、结臶、遮些、羯些子、地羊鬼、喇

鲁、苗子、黑乾夷、秄人、苦葱、喇鸟、麦岔、罗缅、卡

惰、黑濮、?且、戛喇、卡瓦、小列密、利米、犭求③人、大

猓黑、小猓黑、野人、喇记、孔答、阿成。［３］鄂尔泰在

云南治理的主要对象是土司势力，但是少数民族民

众特别是滇南地区的“凶猓”也让其费了不少周折。

雍正五年（１７２７年）正月十七日，已经完成改土

归流的镇沅发生事变，“镇沅夷猓”聚众数百人，焚

烧了衙门，杀死了威远同知刘洪度。对于普威营分

防把总何遇
!

上报“夷人称此变是刘洪度及家人横

行地方不得已而为之”一说，鄂尔泰还未进行调查

就认为这或许是当地“猓黑”对刘洪度打击劫掠的

报复。“自改土归流，已经八月，夷民帖服，并无异

议，即刀瀚亲支凶恶头目，心怀不甘亦未露形迹。至

威远猓黑一种，从不耕种，兼无房舍栖止，专以打牲

劫掳为生。”［１］刘洪度对其进行缉拿，杀死猓黑一

名，拿获五名，“或由以激变或相约复仇，未可定

除”［１］。经过两个月的调查，鄂尔泰将这场本因刘

洪度及家人横行地方引发的事变定义为“镇远夷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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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相关研究有：罗康隆《试论长寨事件的性质》（《贵州文史丛刊》１９９３年第４期），神户辉夫《清代雍正朝期的少数民
族统治———以贵州省仲家苗为中心》（《大分大学教育学部研究纪要》１７卷２号，１９９５年），刘本军《震动与回响———鄂尔
泰在西南》（云南大学１９９９年博士论文），杨胜勇《清朝经营贵州苗疆研究》（中央民族大学２００３年博士论文），马国君
《论雍正朝开辟黔东南苗疆政策的演变》（《清史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４期），哈恩忠《雍正初年镇压长寨苗民史料（上）》（《历
史档案》２００８年第３期）、《雍正初年镇压长寨苗民史料（下）》（《历史档案》２００８年第４期），马国君、聂太广《略论清朝经
营黔东南苗疆政策的演变》（《曲靖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１０年第２９卷第２期），张中奎《改土归流与苗疆再造》（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等。

标题中的滇南“凶猓”、广西“贼蛮”均为鄂尔泰奏折中出现的专有名词，具有特定时代性与明显的民族歧视性，不

便与今日民族相对应，但考虑到文献记载的完整性，文中直接引用了原称。

为了追求与原文记载中的一致，对于现在已经不再使用，电脑无法打出的字，采取了拆分结构的方式，特作说明。



勾通威远猓黑放火焚烧衙署，杀官劫课纵囚作

乱”［１］。当时参与事变的少数民族的情况，在“叛

贼”余老二的供词中也可见一斑，他供出：“同伙夷

人有五百，窝泥有四百，猓黑有三百，大头猓亻罗有二

百，摆夷有四百。”鄂尔泰在奏折中也称：“云南鲁魁

山接壤哀牢，向住各种猓贼。”借助事变之名，鄂尔

泰对镇沅以及附近地区进行了军事清理：“杨方普

李四姓贼目授以土职，管辖猓夷，日久弊生”，“临元

镇辖一带地方，各种猓贼不法已久，若不趁此擒剿，

除暴安良，边境终难宁帖。臣现在严檄各领兵官，务

捣巢穴以尽根株，毋得仍存姑息，更贻后患”。［１］平

定镇沅之变后，鄂尔泰对同属临元镇的威远、元江、

新平、普洱、茶山等地也开始感到不安。“若经此一

事，再不彻底料理，仍复苟安，恐威远、普洱、元江、新

平之间终难以宁贴”，“惟当及此努力，先猛后宽，时

防复作之虞”。［１］因此，鄂尔泰趁势进剿在镇沅之变

时借机作乱的威远猓贼扎铁匠、周大妹，新平野贼李

百叠。因为时逢酷暑瘴疠，官兵死伤严重，但鄂尔泰

却坚持“欲一劳永逸，势不能不出于此”［１］，于是便

有了下面的进剿窝泥。

鄂尔泰在雍正五年（１７２７年）十一月十一日的
《报明进剿窝泥逆贼事》中提道：“车里宣慰司地方，

近逼老挝，遥连缅国。有窝泥一种，虽具人形，而生

性冥顽，与禽兽无异，藉江外为沟池，倚茶山为捍卫，

盘踞万山之中，深匿岩险之内，入则借采茶以资生，

出则凭剽掠为活计。”［１］此后，雍正帝在宣扬“华夷

一家”的《大义觉迷录》中为了说明满蒙已经通文

明、懂礼乐，不惜贬低西南的少数民族以进行对比：

“若僻处深山旷野之夷狄番苗，不识纲维，不知礼

法，蠢然漠然，或可加之以禽兽无异之名。至于今日

蒙古四十八旗，喀而喀等，尊君亲上，慎守法度，盗贼

不兴，命案罕见，无奸伪盗诈之习，有熙宁静之风，此

安得以禽兽目之乎？”［４］此处说法与鄂尔泰奏折中

的这番贬低评价颇有相似之处，虽然雍正帝的“夷

狄番苗禽兽论”不是以此为出处，但不可否认的是

雍正帝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认知多来源于西南官吏的

奏折，其中尤以鄂尔泰的奏折最具代表性。鄂尔泰

对窝泥的剿抚源于雍正五年（１７２７年）四月初六、初
七两日窝泥对过往茶商劫杀的事件。当时的车里宣

慰司的土司刀金宝一方面委派土目刀正彦与官府会

商剿抚窝泥，一方面代为窝泥辩诉，称是茶商“多以

重利滚砌窝泥”，才导致窝泥怀恨在心。与刀金宝

素有不合的刀正彦趁机带领六山窝泥劫杀了前去处

理此事的官兵，于是鄂尔泰下令出动官兵、协兵、土

兵三千三百名大军连夜进剿，剿杀叛逆者，招抚投诚

者。因为六山地区地形复杂、面积广大，直到雍正六

年（１７２８年）三月初四才抓到刀正彦及其家人、随

从。事后，鉴于原刀正彦管辖地区以及附近的孟养

等地的丰富物产，鄂尔泰决定建城设置，以绝后患。

“险峻处固多，肥饶处亦不少。且产茶之外，盐井厂

务皆可整理，乘此划定界限，建立城垣，安设文武，既

可固边疆之藩篱，并可成遐荒之乐土。”［１］之所以想

要说明此点，是因为笔者认为无论是对土司的治理

还是对苗蛮的收服，除了此前研究中经常提到的诸

多政治因素外，经济利益的吸引作用也不可小觑。

鄂尔泰奏折中有不少关于产盐、开矿、铸钱等经济事

务的记载，这些经济活动既产生了利益分配与争夺，

也引发了官府与当地少数民族的矛盾、外来汉族与

当地少数民族的矛盾，以及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

雍正六年（１７２８年）七月，橄榄坝地方发生了为

刀正彦报仇的“摆夷之变”。鄂尔泰调兵四五千，分

三路会于普洱进行攻剿。此后经过几个月反复作战，

于同年十一月十八日克取橄榄坝、九龙江。十一月二

十七日，此前因畏“贼势”而避匿的车里宣慰司刀金

宝携带家口去提督郝玉麟行营投见。对此，郝玉麟

“赏给银两、袍帽，吩咐云尔乃无罪之人”［１］。对橄榄

坝之变的处理，可以说是剿抚并用。虽然前期在对待

摆夷反抗时，出动了大兵，但在攻取之后，并没有一味

进行屠杀，对于投顺者也予以接受与欢迎。“郝玉麟

凯切出示，遍行晓谕。只将首恶数人，务须搜获，其被

胁从余党概予招安，慎毋滥行剿戮。”［１］除此之外，还

明令军队不许擅动夷民物品，比如“新江坝一带，先后

就抚投诚者，业有一千六百余户，男妇八千一百余名

口。现在安插得所，其仍有未归夷民，并查遗存米谷

牲畜，严禁兵役，不许擅动。计谷二万余石，牛羊无

数，俾各寨夷民归家仍有过活，其招徕抚慰之方，无不

备至”［１］。此后，郝玉麟一面派遣游击施善元以兵招

抚猛笼、猛慢等处，一面派遣游击徐成正以兵六百，往

勐腊逮捕刀正彦余部。最终，橄榄坝夷民归诚复业者

已万余人。对于郝玉麟 “相机剿抚”的做法，鄂尔泰

与雍正帝都是认可并赏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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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鄂尔泰对所谓广西“贼蛮”的剿抚

根据雍正时期金鵵主持编纂的《广西通志》的

记载，当时广西的少数民族种类有：?、趏、獠、狼、

笹、犭水、繞、?、秅、犭羊、糪、犭农、秂、狸、苗、山子、譙、

浪、
"

、猓猡、秄家、斑人等。大类之下，根据经济发

展与汉化情况分生（黑）、熟（白），具体称谓也因居

住地方的位置、名称、服饰、习俗等不尽相同。［５］

广西的少数民族无论是土司势力还是普通民众

的力量，都比较分散，因此鄂尔泰在广西并未花太大

力气。不同于云南、贵州的大规模民众起事，在广西

引起鄂尔泰注意的少数民族民众举事多以零散的形

式出现。雍正八年（１７３０年）正月十三日云贵广西
总督鄂尔泰上奏称：“粤属荔波县之高黑寨上林县

西抚之六便村，二处蛮贼，荼毒良善，祸害边境，罪状

虽异，恶迹实同，臣先后檄行发兵惩创。”［１］高黑寨

事件后，鄂尔泰结合自己在广西的访察情况提出整

治盗贼的对策：“臣查粤西一省，犭农趏为害，实不止

此二三处，而庆远、思恩、柳州三府直隶宾州一州为

尤甚，盖土地荒僻，易于遁藏，又有地棍劣衿为之党

羽，根蟠蔓行，遂日久难制……自入粤境，复沿途细

加查访，凡素行不法之棍霸，稍自敛戢，亦有自行投

首者，概许以自新，其凶恶不悛难宽恕者……勒限拿

解。”［１］此后，鄂尔泰又于雍正八年（１７３０年）四月
二十日上奏《奏为奏问事窃照匪类一案》，汇报了擒

获广西右江与广东两地匪类的情形。笔者认为对于

这些“讹骗乡民、捏造谣言”［１］的匪类的治理，与其

说是鄂尔泰的民族对策，不如说是他对社会风气的

整顿，只不过是整顿对象恰好是少数民族而已。依

据鄂尔泰的奏折记载，这些“不法匪类”并非像贵州

生苗拒绝朝廷统治，而是在当地做些骗抢钱财的勾

当，因此鄂尔泰对其打击应属于普通的社会治安。

其中，让鄂尔泰颇费力气的是思明土府的邓横寨。

通计不过一百九十余户，壮丁不满千人的邓横

寨，“聚集凶徒，专事劫杀，左有雷蓬，右有那练，暗

为党羽，互相勾结，密竹层栅，阳当外卫，深壕险坎。

设内坑，筑土如城，建台安炮，枪箭能出不能入，兵役

敢近不敢前”［１］。鄂尔泰不满当地官员对其姑息，

决心整治，但没料到的是雍正八年（１７３０年）八月的
进剿“损兵挫威，首先失利”［１］。鄂尔泰痛斥广西属

员的办事不力，下令如果再因循纵容，不仅邓横“逆

贼”，就连相关官员、土司、弁兵也要受到处置。“臣

看得广西一省，盗贼殊多，而讳匿不少。大吏粉饰宁

靖，有司瞻顾考成，上下相朦，积习已久。”［１］因此，

鄂尔泰要求进剿邓横只能胜不可败，并借机对广西

吏治做一番整顿。待雍正九年（１７３１年）五月完成
对邓横的剿灭后，鄂尔泰上奏说：“全粤文武见臣必

欲剿灭，不但有难词，且将作笑柄，意谓事必不能，不

如将就……殊不知以全省兵力，不能制一邓横？其

顽抗数十年，则犭农狼趏?尚何所忌惮，是以臣于此

举多有激烈之言，从无和逊之意。谓置之死地而后

生，此外绝无胜算，非止为邓横实为全粤计。”［１］

这里笔者注意到一个细节，鄂尔泰在说到不满千

人的邓横如此难攻时不由感慨：“黔苗滇猓从无此凶

悍。”［１］此前的贵州生苗虽然反复生事，但是在武器装

备、作战安排方面远不是清军对手，所以鄂尔泰曾多次

进剿，基本上一剿便得。由于邓横屡攻不克，雍正帝甚

至还在朱批中询问鄂尔泰是否需要冲天大炮。收到朱

批，彼时已经攻克邓横的鄂尔泰在雍正九年（１７３１年）
八月初一日的奏折里回复：“蠢而苗蛮，原无大伎俩，但

将领少具勇谋，枪炮即可操必胜。”此时，他已治理西南

近六年，“蠢而苗蛮”一词将其对不服从中央管理的西

南少数民族的歧视可谓是一言道尽。

四、余　论

除了黔、滇、粤三省，鄂尔泰还在奏折中提及了对

川滇边界的“贼番”“蛮夷”的进剿。比如，雍正五年

（１７２７年）六月，鄂尔泰命令永北镇总兵柳时昌协同川
省进剿腊汝窝等“贼番”，生擒剿杀多人，直到同年七

月，“贼番”情愿献出黑盐井以求宥罪，方才撤兵。其后

的“米贴之变”时，鄂尔泰也曾令人趁机兵擒剿川省的

“不法蛮夷”。另外，对于黔、楚、川三省边界的红苗夷，

鄂尔泰皆上奏过雍正帝，请求三省协力剿抚。因为四

川、湖广本不属于鄂尔泰的管辖范围，此部分的记事在

其奏折中也较为简略，所以此处也就不再详细展开。

目前，学界无论是“改土归流”还是“开辟苗疆”

的研究，大部分都是从中央征服及管理地方的角度

入手，从而使得笼统的“地方”掩盖了当时西南地区

具体的民族情况及民族关系，即便谈及民族也容易

将少数民族中的土司阶层与普通民众混为一谈。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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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感染，农耕人群的血防意识、卫生意识又相对较

低，在农耕活动中未将血吸虫病感染作为首要考虑

因素，甚或不成为考虑因素，而且缺乏与之匹配的应

对措施。

可以说，农业人口的血吸虫感染率较其他群体

高、农耕活动中接触疫水的几率高、农耕区钉螺分布

的密度高，“三高”在农耕活动中同时存在；农耕形

成的人口、牲畜等传染源的流动，使呈地缘性分布的

“三高”随传染源流动、迁移；疫区内传染源和易感

对象又交叉传播、重复感染。受环境的影响，传统农

耕在这一区域内持续了漫长的历史时期，劳动工具、

劳动方式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但让区域内的农民

舍弃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或彻底改造流行区环境，

先治病再耕作，都是不切实际的做法。所以，提高农

耕社会民众对周围生态环境特别是疾病的认知度，

探寻一套行之有效的社会应对措施，是云南传统农

耕社会减低血吸虫病流行、防治血吸虫病的可行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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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鄂尔泰奏折，其实不难发现他对少数民族土司和

普通民众的态度及对策是有所区别的。笔者认为，

这种区别主要源自治理对象的势力不同，其中土司

势力较大且分布较为集中，治理的目标性与针对性

极强；普通民众则力量不一，特别是本文提到的所谓

的滇南“凶猓”、广西“贼蛮”力量较为分散，涉及问

题纷杂多样，具有流动性与隐蔽性。虽有差异，但由

于时间上的重合与空间上的交叉，鄂尔泰对少数民

族土司与少数民族的治理往往是同时进行的，一方

的进展情况甚至也会影响到对另一方的决策，前文

提到的鄂尔泰借助 “夷猓”引发的镇沅事变对当地

的土司土目势力进行清理便是一例。

鄂尔泰的民族观念与对策通过奏折直接影响到

了雍正帝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看法与决策。雍正帝在

《大义觉迷录》中最为宣扬“天下一统，华夷一家”思

想，但是通过阅读鄂尔泰与雍正帝之间往来的奏折

朱批，不难发现：一方面，两人积极地推进中央统治，

希望能将更多的地区与民族纳入到清王朝的统治范

围内，实现真正的“天下一统”；另一方面，两人都没

有跳出自身局限性，对于西南少数民族民众特别是

对不服从中央管理的民众心存歧视与偏见，所以

“蠢”“恶”“丑”等字眼屡见不鲜，并未真正做到“华

夷一家”。顺从则为民，可被招抚；不从则为“丑

恶”，须被剿杀，可谓是只有先实现了“天下一统”，

方可谈及“华夷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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